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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非专任教师兼课暂行规定南京晓庄学院非专任教师兼课暂行规定南京晓庄学院非专任教师兼课暂行规定南京晓庄学院非专任教师兼课暂行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规范非专任教师兼课工作，特制定

此规定。

非专任教师包括：管理岗工作人员；在党政机关、教辅及直

属单位、院（系）、研究机构担任处级领导职务的“双肩挑”人

员；执行专业技术系列工资的其他处级以下工作人员。

一、管理岗人员兼课一、管理岗人员兼课一、管理岗人员兼课一、管理岗人员兼课

（一）管理岗人员兼课的条件（一）管理岗人员兼课的条件（一）管理岗人员兼课的条件（一）管理岗人员兼课的条件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取得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

4. 所授课程与高校教师资格证书认定的方向以及所学专业

相关。

（二）申请与审批（二）申请与审批（二）申请与审批（二）申请与审批

1. 第一次申请兼课需填写兼课审批表（见附表 1），经所在

部门领导签署意见后，由学校教务处、人事处进行资格审核；通

过审核后，教务处、人事处会同相关院（系）组织试讲考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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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试讲考核评审的专家不少于 5 名，且至少有 3 名专业相同或相

近、教学经验丰富、具有高级职称的院（系）教学委员会成员参

加，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兼课。

2. 已经具有兼课资格的教师，每学期需填写兼课申请表（见

附表 2）。

3. 根据拟任教课程的归属，相关院（系）进行审核，签署

聘任兼课意见。

4.教务处汇总，交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审批后，方可正式开课。

（三）管理及考核（三）管理及考核（三）管理及考核（三）管理及考核

1．管理岗人员兼课的审批工作每学期末进行一次。

2．管理岗人员每周兼课原则上不得超过 4 课时，或每学期

兼课不得超过学校规定的同级专任教师应完成的教学工作量的

一半，超出部分不付给课时费。（①安排在双休日或晚间的课除

外；②一门课程的总课时或两门课程总课时累计超过同级专任教

师应完成的教学工作量的一半的，经教务处认定，可适当放宽，

发放课时酬金。）

3.管理岗人员兼课必须在不影响本部门日常工作正常运转

的前提下方可承担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须严格执行《南京晓

庄学院教学工作规范》，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并接受教学质量检

查。

4．管理岗人员受聘兼课后，课程所归属管理的院（系）应

对其进行教学业务指导，兼课教师须详细了解教学大纲的要求，

按时制订并上交有关教学材料，认真备课、授课、辅导和批改作

业；兼课教师要主动参加教研活动，学期末应对教学工作进行总

结。

5. 管理岗人员兼课的课堂教学质量按照专任教师的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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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标准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兼课资格。任课中途

如果影响本职工作或出现严重教学事故者，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

二二二二、、、、““““双肩挑双肩挑双肩挑双肩挑””””人员兼课人员兼课人员兼课人员兼课

1.按照南晓院委[2009]055 号、南晓院[2009]133 号文件的

有关要求，在党政机关、教辅及直属单位、院（系）、研究机构

担任处级领导职务执行专业技术职务工资的“双肩挑”人员，每

学期应完成学校规定的同级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的一半，不另计

发课时酬金；对其承担的管理工作，考核合格后，学校发放行政

补贴。未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从学校发放的行政补贴中按规

定标准扣除；超出同级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的一半的课时，不另

计发课时酬金。（①.安排在双休日或晚间的课除外；②.一门课

程的总课时超过或两门课程总课时累计超过同级专任教师教学

工作量的一半的，经教务处认定，可适当放宽，发放课时酬金。）

2. 按照南晓院委[2009]055 号、南晓院[2009]133 号文件的

有关规定与要求，执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的其他处级以下人员，

在执行专业技术岗位绩效工资后，原则上应执行所在岗位绩效工

资；若选择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绩效工资，其教学工作量与同级教

师系列人员减半考核。原则上每周兼课不得超过 4 课时，或每学

期不得超过同级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的一半，超出同级专任教师

教学工作量的一半的，不另计发课时酬金。（①.安排在双休日或

晚间的课除外；②.一门课程的总课时超过或两门主干课程总课

时累计超过同级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的一半的，经教务处认定，

可适当放宽，发放课时酬金。）未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的，应从

其绩效工资中扣除。

三、其他三、其他三、其他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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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按专任教师考核的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兼课参

照管理岗人员兼课规定执行。

2. 本规定自 2011 年 2 月起实施。

3.本规定由学校人事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印发：各院（系）、各部门

录入：李震 校对：黄在余


